附件一：行政处罚信息公示文书格式

行政处罚信息摘要

	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十四师市监处罚〔2024〕605号

	行政处罚当事人基本情况
	个人
	姓名（名称）
	/

	
	
	注册号
	/

	
	单位
	名称
	昆玉市盛祥生猪定点屠宰场

	
	
	注册号
	91659009MA7AAWFKXL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姓名
	李权利

	违法行为类型
	行政违法行为

	行政处罚内容
	警告；罚款32988.8元（叁万贰仟玖佰捌拾捌点捌元）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机关名称
	第十四师昆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日期
	2024年12月30日


第十四师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十四师市监处罚〔2024〕605号
当事人：昆玉市盛祥生猪定点屠宰场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     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9009MA7AAWFKXL                

经营场所：新疆昆玉市二二四团五连3-2C系统                                

投资人：李权利                                          
2024年7月11日，我局执法人员对当事人进行监督检查，在靠近出场通道处发现一辆即将出场的银色运输车（车牌号：新R·5093A），车箱内载有已屠宰的5头白条猪的胴体和头体（蹄）内脏，胴体上均已盖有检疫验讫印章，该车驾驶员主要负责屠宰和送货，生猪货主为墨玉县枣杞红果品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定代表人：李权利）。经电话联系，屠宰场负责人李**和官方兽医陆续到场，李**当场不能提供已屠宰的5头生猪的肉品品质检验记录，姜*当场不能提供上述涉案猪胴体的检疫记录。经调查，检疫验讫印章一直存放于屠宰场内，由屠宰场自行加盖，且当日该屠宰场屠宰5头生猪前，官方兽医姜*未收到检疫申报信息。执法人员还在屠宰间内门口处右边桌子上放有品牌为“容晖生物”的快速检测试剂43包（用于检测“瘦肉精”），其中使用截止日期为2024年2月12日的42包，使用截止日期为2022年3月22日的1包。

为进一步查明事实，我局于2024年7月11日依法对当事人进行立案调查。
2024年7月11日，当事人法定代表人李李权利（身份证号：652722************）向我局出具《授权委托书》1份，委托实际负责人李**配合接受检查、调查、询问，提交和确认相关证据材料，确认和签收相关法律文书，代为行使及放弃申请回避权及陈述权、申辩权、听证权，签署送达地址确认书和行使其他权限。
现场检查过程中，我局执法人员全程开启执法记录仪摄像记录，同时制作现场笔录1份。2024年7月11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对当事人实际负责人、官方兽医分别进行询问调查，制作询问笔录2份。2024年7月12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再次对当事人实际负责人李**、对屠宰工兼送货员进行询问调查，同时制作询问笔录2份。调查过程中，执法人员依法提取了当事人营业执照、畜禽定点屠宰证、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委托人和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等证据材料，一并拍摄现场照片，调查全过程使用执法记录仪进行摄像记录。
经查，当事人成立日期：2019年11月25日，经营范围：农产品初加工，生猪屠宰。当事人于2023年4月10日取得《畜禽定点屠宰证》，批准单位：昆玉市人民政府，批准号：昆屠准字〔2023〕1号，定点屠宰代码：B33140311，屠宰种类：生猪屠宰，有效期：2023年4月10日-2028年4月9日。当事人于2019年12月25日取得《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发证机关：第十四师农业农村局，合格证号：（第十四师）动防合字第20190010号，代码编号：9013004001190010，经营范围为生猪屠宰。

经查，当事人生猪产品直销店为昆玉市枣香猪肉店，营业执照注册日期：2019年7月29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659009MA78FJEW1P，经营者：李**（与当事人实际经营者为同一人），经营场所：昆玉市224团农贸市场北1-6，经营范围：猪肉销售。
经查，2024年7月10日，墨玉县枣杞红果品农民专业合作社将该社养殖的5头生猪送至当事人“代宰”。2024年7月11日，该屠宰场在屠宰前6小时内未向官方兽医进行申报检疫的情况下，就由屠宰工对上述5头生猪进行了屠宰，且屠宰时，李**也未按照《生猪屠宰肉品品质检验规程（试行）》进行肉品品质检验。并拟将屠宰后的生猪装车运往位于昆玉市224团农贸市场的昆玉市枣香猪肉店销售。因工作原因，官方兽医姜*未能到场，就将检疫合格迄章一直放在屠宰场内，由屠宰场自己加盖。已屠宰的5头生猪产品的胴体总重量为396.5公斤，货值金额为10309元（396.5公斤×26元/公斤）。

经查，屠宰间内门口处右边桌子上存放的品牌为“容晖生物”的快速检测试剂共43包，生产厂家均为上海容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外包装均标示“克伦/莱克/沙丁 三联卡”，其中42包购进日期为2023年2月20日，失效日期为2024年2月12日，购进数量为300包，供货商为乌鲁木齐天和众鑫商贸有限公司；1包购进日期不详，购进数量不详，失效日期为2022年3月22日，供货商为乌鲁木齐天和众鑫商贸有限公司。根据《生猪屠宰肉品品质检验规程（试行）》（农业农村部公告第637号）6.1.3“应在接收检验或宰后检验环节开展‘瘦肉精’（β-肾上腺素受体激动剂等化合物）等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的筛查。对盐酸克仑特罗、沙丁胺醇、莱克多巴胺按每批次不低于3%的比例进行抽检。”的规定，在第十四师农业农村局当场要求对当事人的5头生猪产品采取补救措施且立即改正以上违法行为时，当事人才临时采购新的“瘦肉精”检测试剂，执法人员认定该屠宰场对生猪产品进行肉品品质检验时未做“瘦肉精”检测项目。
经查，上述违法行为于2024年7月11日，被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查获。涉案的5头生猪胴体（头），在第十四师农业农村局监督下，由当事人采取措施进行检验检疫。2024年7月13日，当事人提交的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和由第十四师动物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出具的检测报告各1份，显示该批生猪产品通过了检验检疫，具备了上市销售的条件。

本案对照《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公通字〔2022〕12号）第七十一条第十二项，尚不构成刑事案件立案追诉的情形。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2024年7月11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当事人《营业执照》复印件一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
2.2024年7月11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当事人法定代表人李权利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明法定代表人的身份情况；
3.2024年7月11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当事人实际经营者李**身份证复印件（正反面）一份，证明实际经营者的身份情况；
4.2024年7月11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当事人《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复印件一份，证明当事人具备动物防疫条件资格；
5.2024年7月11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当事人《畜禽定点屠宰证》复印件一份，证明当事人具备合法屠宰的资格；
6.2024年7月11日，我局执法人员收到当事人授权委托书1份，证明当事人实际经营者李**接受当事人法定代表人委托配合调查的事实；

7.2024年7月11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制作现场笔录1份，证明当事人现场经营情况；
8.2024年7月11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对当事人官方兽医姜*进行调查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1份，证明当事人对2024年7月11日已屠宰的5头白条猪未经检疫的事实；
9.2024年7月11日、2024年7月12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对当事人实际经营者兼肉品品质检验员李**进行调查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2份，证明当事人对2024年7月11日已屠宰的5头白条未按规程进行肉品品质检验的事实；
10.2024年7月12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对当事人屠宰工兼送货员进行调查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1份，证明2024年7月11日屠宰5头白条猪时当事人官方兽医未到场、肉品品质检验员未按规程进行检验的事实；
11.2024年7月11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在当事人经营场所拍摄的现场照片及产品照片21张，证明当事人经营情况和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情况；
12.2024年7月11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官方兽医姜*身份证复印件、官方兽医证复印件和工作证复印件各一份，证明官方兽医姜*身份、资质和工作情况；
13.2024年7月11日，我局执法人员在当事人经营场所使用执法记录仪拍摄的现场视频2份，证明当事人现场经营情况和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情况；

14.2024年7月12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当事人生猪产品直销店昆玉市枣香猪肉店营业执照照片1份，证明当事人实际负责人与直销店经营者为同一人，且不存在交易行为；
15.2024年7月18日，我局执法人员收到当事人实际负责人李**提交的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和由第十四师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出具的检验报告复印件各1份，证明当事人对2024年7月11日已屠宰但未检验检疫的5头生猪产品采取补救措施，经检验检疫合格后出场销售；
16.2024年7月25日，我局执法人员收到当事人实际负责人李**提交的整改报告一份，证明当事人对违法行为进行整改的事实；
17.2024年7月25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截取与当事人实际负责人李**微信聊天截图一份，证明当事人在2024年7月27日才定做肉品品质检验合格验讫章的事实；

18.2024年9月28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了和田县金胡杨牲畜屠宰加工有限公司的出具的生猪酮体价格证明1份，证明2024年7月11日当天生猪酮体销售价格的事实；
19.2024年12月5日，当事人向我局提交申请书一份（附李权利和胡**结婚证复印件、残疾证复印件和身份证复印件各1份），证明当事人存在经济困难及夫妻均身患残疾的事实。
以上证据材料均依照法定程序提取或收集，均由当事人提供并签字确认，符合法定形式。
案件办理过程中，执法人员在现场检查、询问调查时均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当事人未提出陈述、申辩。2024年12月20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向当事人送达《第十四师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告知书》（第十四师市监罚告〔2024〕614号），告知当事人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内容以及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的权利，当事人未在法定期限内提出陈述、申辩申请。

本局认为，当事人屠宰依法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的生猪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禁止屠宰、经营、运输下列动物和生产、经营、加工、贮藏、运输下列动物产品：……（三）依法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或者检疫不合格的；……”的规定和《生猪屠宰管理条例》第十二条“生猪定点屠宰厂（场）屠宰的生猪，应当依法经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检疫合格，并附有检疫证明。”的规定，构成屠宰依法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的生猪的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九十七条“违反本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屠宰、经营、运输动物或者生产、经营、加工、贮藏、运输动物产品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改正、采取补救措施，没收违法所得、动物和动物产品，并处同类检疫合格动物、动物产品货值金额十五倍以上三十倍以下罚款；同类检疫合格动物、动物产品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五万元以下罚款；其中依法应当检疫而未检疫的，依照本法第一百条的规定处罚”、第一百条“违反本法规定，屠宰、经营、运输的动物未附有检疫证明，经营和运输的动物产品未附有检疫证明、检疫标志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同类检疫合格动物、动物产品货值金额一倍以下罚款；对货主以外的承运人处运输费用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的规定，本机关应当责令当事人立即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处同类检疫合格动物、动物产品货值金额一倍以下罚款；对货主以外的承运人处运输费用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

本局认为，当事人出场未经肉品品质检验合格的生猪产品，违反了《生猪屠宰条例》第十五条第二款“……经肉品品质检验合格的生猪产品，生猪定点屠宰厂（场）应当加盖肉品品质检验合格验讫印章，附具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未经肉品品质检验或者经肉品品质检验不合格的生猪产品，不得出厂（场）。……”的规定，构成出场未经肉品品质检验合格的生猪产品的违法行为。依据《生猪屠宰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违反本条例规定，生猪定点屠宰厂（场）出厂（场）未经肉品品质检验或者经肉品品质检验不合格的生猪产品的，由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停业整顿，没收生猪产品和违法所得；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的，并处10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的罚款；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15倍以上30倍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吊销生猪定点屠宰证书，收回生猪定点屠宰标志牌，并可以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的规定，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5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的规定，本机关应当责令当事人立即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并处货值金额15倍以上30倍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本局认为，当事人对屠宰的生猪产品肉品品质检验结果记录保存期限少于2年，且屠宰间内存放过期的“克伦/莱克/沙丁 三联卡”快速检测试剂的行为，违反了《生猪屠宰管理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生猪定点屠宰厂（场）应当建立严格的肉品品质检验管理制度。肉品品质检验应当遵守生猪屠宰肉品品质检验规程，与生猪屠宰同步进行，并如实记录检验结果。检验结果记录保存期限不得少于2年。”的规定，构成未实施肉品品质检验管理制度的违法行为。依据《生猪屠宰管理条例》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违反本条例规定，生猪定点屠宰厂（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业整顿，处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吊销生猪定点屠宰证书，收回生猪定点屠宰标志牌：……（四）未按照规定建立并遵守肉品品质检验制度的；……”的规定，本机关应当责令当事人立即改正上述违法行为，给予警告的行政处罚。

畜禽的宰前检验与管理是保证肉品卫生质量的重要环节之一，在贯彻执行病、健隔离，病、健分宰，防止肉品交叉污染，提高肉品卫生质量。畜禽屠宰实行宰前检疫，可以有效防止动物疫病传播和保护人民身体健康。畜禽屠宰的宰前检验检疫对保障肉品安全起到重要的把关作用。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生猪屠宰条例》的规定，给肉类产品消费造成了安全隐患，应当承担行政违法责任。但在本案调查过程中，当事人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提供证据材料，认错态度良好并积极整改，未造成社会危害。

（一）当事人屠宰依法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的生猪的违法行为，货值金额10309元，不足10万元，符合《自治区农业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试行）》（新农执规〔2022〕9号）二、畜牧兽医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第5项第39个违法行为——违法程度为较轻——违法情形为违法经营的动物、动物产品货值不足10万元——裁量标准为“责令改正，处同类检疫合格动物、动物产品货值金额25%以下罚款；对货主以外承运人处运输费用3倍以上4倍以下罚款。”的规定中“较轻”情形，本机关决定对当事人罚款按货值金额20%（20%*10309元=2061.8元）执行。

（二）当事人出场未经肉品品质检验合格的生猪产品的违法行为，货值金额10309元，当事人积极改正违法行为，积极配合执法人员调查，因当事人经营状况不佳、经济困难，加之投资人李权利和胡**（夫妻）分别为四级残疾和三级残疾，根据违法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基于公平公正、行政处罚与教育相结合，过罚相当、综合裁量的原则，依据《规范农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办法》第十四条第二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农业农村主管部门依法从轻或减轻处罚：......（二）主动消除或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的规定，充分考量投资人夫妇均为残疾的实际情况，本机关决定对当事人出场未经肉品品质检验合格的生猪产品的违法行为给予减轻行政处罚裁量，对当事人的罚款按货值金额3倍（10309元*3=30927元）执行，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不并处罚款。
综上，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和《生猪屠宰管理条例》第十二条、第十五条第二款、第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九十七条、第一百条和《生猪屠宰管理条例》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三十三条的规定，现责令当事人立即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并决定处罚如下：

1.对当事人屠宰依法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的生猪的违法行为处罚款2061.8元；
2.对当事人出场未经肉品品质检验合格的生猪产品的违法行为处罚款30927元；
3.对当事人未实施肉品品质检验管理制度的违法行为给予警告；

罚款合计32988.8元。
请于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凭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非税收入电子缴款通知书的缴款识别码到指定银行或者通过电子支付系统缴纳罚没款。逾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和《农业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七十四条、第八十条第一项和第三项的规定，本机关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你（单位）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第十四师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田垦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和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第十四师昆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 印 章 ）

2024年12月30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image: image1.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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